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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級政府機關間如因公務或公共使用目
的需用其他機關管理之公有土地時，應
辦理撥用手續。

 公地撥用乃政府行使公法上之權力，使
需地機關取得所需之公有土地，除依法
令規定辦理有償撥用，應移轉所有權外，
以無償撥用為原則，其性質為使用權之
讓與，而非物權之變更。因此無需經民
意機關同意。

一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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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撥用地方政府有財產：土地法第26條：
「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，應商
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層請行政
院核准撥用。」。

 撥用國有財產：國有財產法第38條規定，
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，各級政府機關
為公務或公共所需，得申請撥用。報經
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，並徵得財政部國
有財產局同意後，層報行政院核定之。

一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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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法令依據──土地法第26條
 所稱「各級政府機關」，包括中央、直轄市、
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，及其所
屬機關

 其所稱「公有土地」依據土地法第4條規定，
係指國有土地、直轄市有土地、縣（市）有
土地或鄉（鎮、市）有之土地，尚不包括公
司組織形態之公營事業機構或其他公法人所
有土地。

 各級政府需用公司形態之公營事業土地，應以承租或
價購方式取得。

 各級政府需用鄉鎮有土地，應依土地法第26條辦理
撥用（行政院秘書處46年1月26日台內字第0495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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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法令依據──其他
 各級政府機關興辦公共事業需用公有土地時，
得辦理撥用。興辦公共事業，指與公共利益
有關事業而言，如土地法第208條規定，包
括國防事業、交通事業、公用事業、水利事
業、公共衛生、政府機關、地方自治機關及
其他公共建築、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，及其
他由政府機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
均屬之。

 因公需用其他機關徵收取得之土地，倘原徵
收機關已依核准計畫完成使用，得依土地法
第26條撥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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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法令依據──其他
 其他得依法撥用之規定，例如：

 都市計畫法第52條
 國家公園法第9條第1項
 新市鎮開發條例第7條第1項
 住宅法第21條第1項
 發展觀光條例第14條、第15條
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15條第1項
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9條、第10條
 大眾捷運法第6條、第7條第4項
 離島建設條例第8條第1項
 水土保持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項
 濕地保育法第22條第1項
 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第1項
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1條第3項、第49條第3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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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申請撥用之要件
 撥用主體

 公有土地之撥用，依照土地法第26條規定，以各
級政府機關為限。所謂「各級政府機關」指中央、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及其
所屬機關而言。

 為期管用合一，公地撥用應以欲直接使用管理公
地之需地機關為申撥主體，並於撥用後直接管理
使用。

 需地機關應以撥用公地後直接管理使用該用地之
機關為限，所稱管理機關，係指依法設置，具有
獨立編制預算，並得對外行文之機關、學校。前
項所稱獨立預算係指預算法第16條之單位預算、
單位預算之分預算、附屬單位預算、附屬單位預
算之分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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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申請撥用之要件
 申請撥用名義，申請撥用時，需地機關應依
下列名義申請之：
 中央各級機關、學校，以各該機關、學校名義申請
之。

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其所屬機關、學校，以各
該機關、學校名義申請之；鄉（鎮、市）公所，以
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名義申請之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議會，以各該議會名義申請之；鄉（鎮、市）民代
表會，以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名義申請之；另直轄市
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及區民代表會，準用鄉（鎮、市)
之規定。

 國防部及所屬機關、學校、部隊，以該部軍備局名
義申請之。

 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，以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名義
申請之；省諮議會，以省諮議會名義申請之。 9



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申請撥用之要件
 撥用原因：

 興辦公共事業需用公有土地辦理撥用。所謂公共事

業泛指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業而言。如土地法第

208條所列各款事業。

 公有土地之撥用，應以公用為目的，除法律另有規

定外，不得提供私人使用。故為處理違章建築遷建

違建住戶所需公地，與一般政府機關為公用目的而

撥用公有土地之情形不同，不得辦理撥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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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申請撥用之要件
 撥用標的：已登記之公有土地

 不包括公營事業所有土地。
 未登記土地(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§11)

 以列為非公用土地者為限
 不得妨礙當地都市計畫。
 徵收取得土地
 國有或公有林地(森林法施行細則§8)

 公有原住民保留地(原開辦法§2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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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申請撥用之要件

 撥用標的：公有建築改良物

申請撥用公有土地上之公有建築改良物，如

申請撥用機關有使用需要時，一併辦理撥用。

如無使用需求，應洽管理機關協調處理方式，

並記載於撥用不動產計畫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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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
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，申請撥用
公有土地，應以無償為原則，有償為例外。
至於有償無償之劃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
應依行政院訂頒之「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
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」規定辦
理。

 政府機關支付價金，以徵收或買賣方式取得
之不動產，於他政府機關辦理撥用時，仍應
依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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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應辦
理有償撥用之情形：
1. 國有學產不動產，非撥供公立學校、道路、

古蹟使用者。
2. 獨立計算盈虧之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

構與其他機關間互相撥用之不動產。
3. 專案核定作為變產置產之不動產，非撥供

道路使用者。
4. 管理機關貸款取得之不動產，其處分收益

已列入償債計畫者。
5. 抵稅不動產或稅捐稽徵機關承受行政執行

機關未能拍定之不動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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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應辦
理有償撥用之情形：
6. 特種基金與其他機關間互相撥用之不動產，

且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1) 財務確屬困難之校務基金或地方教育

發展基金申請撥用特種基金以外之不
動產供公立學校使用。

2) 住宅基金申請撥用特種基金以外之不
動產供興辦社會住宅使用。

7. 屠宰場、市場、公共造產事業使用之不動
產，且其非屬地方政府同意無償撥用其所
有不動產之情形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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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應辦
理有償撥用之情形：
8. 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不動產、

特定專用區容許住、商、工業使用之不動
產，或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甲、乙、丙、
丁種建築用地及其地上建築改良物，且其
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1) 國有不動產撥供中央政府機關使用。
2) 撥供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社會住宅、道

路或溝渠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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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應辦
理有償撥用之情形：
9. 前款不動產屬都市計畫範圍內者，其土地

於中華民國94年8月4日後，變更為非供
住、商、工業性質之使用分區或容許使用
項目，且其變更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1)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律變更。
2) 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、第27條第1項第
1款或第2款規定變更。

3)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或第4
款規定變更，並先經公產管理機關同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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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應辦
理有償撥用之情形：

10. 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有償撥用之不動產。

(以依其他法令明文規定應辦理有償撥用之不動產

為限)

前項但書規定之不動產，依法撥用供重大災

害發生後災民安置或重建使用者，除屬第2款

及第6款情形仍應辦理有償撥用外，辦理無償

撥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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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有償
撥用之情形：
1. 依行政院95年3月31日院臺財字第
0950010613號函「各級政府機關興建收
費停車場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有償與無償
之撥用原則」規定，因興建「收費停車場」
所需公有土地，應辦理有償撥用。但配合
交通政策目的，可採無償撥用：
1) 非屬劃分原則應有償撥用者
2) 收支無法平衡者
3) 在興建之停車場周圍150公尺以內，取

消路邊停車，並訂有計畫加強拖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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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有償
撥用之情形：

2.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

1)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69條

2) 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

3) 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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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有償
撥用之情形：

3. 新市鎮特定區內公有土地

1) 新市鎮開發條例第7條第1項

2) 新市鎮開發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

4. 大眾捷運系統開發用地

大眾捷運系統開發用地屬公有者，主

管機關得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4項規

定，辦理有償撥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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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撥用之計價標準：

1. 辦理有償撥用不動產時，除法令另有規定

外，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；

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取償，以稅捐稽徵機關

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，無當年期評

定現值或屬特種基金財產者，以核准撥用

當月財產帳面金額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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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撥用之計價標準：
2. 區段徵收範圍內經規劃整理後土地，依土

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辦理
有償撥用者，其撥用價款依同條第4項規定，
以開發總費用為基準，按其土地之位置、
地勢、交通、道路寬度、公共設施及預期
發展等條件之優劣估定之。

3. 新市鎮開發完成後之土地，依新市鎮開發
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辦理有償撥用
者，其撥用價款依同條第4項規定，以開發
總成本為基準，按其土地之位置、地勢、
交通、道路寬度、公共設施及預期發展等
條件之優劣估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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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地撥用概述

 撥用之方式──有償撥用分期付款
 地方政府依劃分原則，應有償撥用公有不動
產，得依行政院96年9月21日院臺財字第
0960036851號函修正之「地方政府有償撥
用公有不動產分期付款執行要點」規定，經
徵得民意機關同意分期編列預算繳付價金後，
得分期付款辦理撥用

 中央政府機關有償撥用地方公有土地採分期
付款者，應由需地機關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定
後辦理（財政部國有財產局90年1月4日臺
財產局接第8900035185號函參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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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申請及審核撥用地方公有不動產之作業
程序：
一. 調查撥用公有不動產資料
二. 洽辦用地分割或協議空間撥用
三. 徵詢管理機關同意
四.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五. 審核層報核准撥用
六. 辦理管理機關變更或所有權移轉登記
七. 土地及改良物之清除及補償
八. 依撥用計畫使用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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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撥用作業流程圖

26



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申請撥用直轄市有、縣（市）有或鄉

（鎮、市）有不動產，應由申請撥用機

關，先商請所有權及管理機關同意，報

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後，報由內政部

代擬代判院稿逕行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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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早期公有土地之撥用，係由行政院交議

相關部會後，由行政院直接核准。

 70年12月14日後行政院才分別就國有、

地方有土地授權財政部、內政部等機關

代行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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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所稱「上級機關」：參依國有財產法施
行細則第32條規定，係指下列機關：
一. 中央各級機關學校，為總統府或各院部會

行處局署。
二.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，

為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；鄉（鎮、市）
公所，為縣政府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議會，
為各議會；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，為
直轄市政府。

三. 國防部軍備局，為國防部。
四. 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，為省政府；省諮議

會，為省諮議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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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
 撥用不動產計畫書（項目及填寫說明）

1. 撥用不動產原因：

2. 撥用不動產坐落及面積：

3. 興辦事業之性質：

4. 興辦事業之依據：

5. 土地改良情形（包括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，

建築改良物應載明門牌）：

6. 撥用不動產使用現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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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
 撥用不動產計畫書（項目及填寫說明）

7. 相鄰土地之使用狀況及改良情形：

8. 撥用之不動產，有無名勝古蹟，如有，其現狀

及沿革：

9. 與不動產管理機關協議經過：

10. 撥用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拆遷及補償方式：

11. 撥用不動產之方式：

12. 有償撥用付款方式：

13. 本計畫書之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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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
 撥用不動產計畫書附件

地籍圖著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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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
 撥用不動產計畫書附件

土地使用計畫圖

(社會住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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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
 撥用不動產計畫書

 撥用公有不動產計畫書及清冊格式

1. 撥用不動產計畫書

2. 撥用土地清冊

3. 撥用建物清冊

4. 撥用不動產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

5. 撥用土地使用現況清冊

6. 撥用建物使用現況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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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可至內政部地政司網站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

首頁>線上服務>下載專區>
表單下載>公地行政類>搜尋「公地撥用」

 公地撥用作業手冊(106.08)
首頁>資訊查詢>地政司出版品>搜尋「撥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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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撥用土地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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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撥用建物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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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撥用不動產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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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撥用土地使用現況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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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地撥用作業程序

撥用建物使用現況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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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廢止撥用

 廢止撥用之意義

 因原用途廢止、變更原定用途或逾一定期間

不依撥用計畫使用，由撥用機關或原管理機

關循原撥用程序，申請將原撥用土地，交還

原管理機關，回復撥用前之管理狀態

 撥用機關及原管理機關，得本於管理權責，

申請廢止撥用，俾公地得以合理有效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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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廢止撥用

 廢止撥用之原因
 參照國有財產法第39條規定，有下列情事之
一者，由撥用機關或原管理機關函請核定撥
用機關廢止撥用：
1. 用途廢止時。

2. 變更原定用途時。

3. 於原定用途外，擅供收益使用時。

4. 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。

5. 建地空置逾1年，尚未開始建築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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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廢止撥用

 廢止撥用之申請機關

 廢止撥用之程序

 廢止撥用不動產申請書之繕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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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廢止撥用

 廢止撥用不動產申請書之繕造
 廢止撥用不動產申請書應填載事項：

1. 廢止撥用不動產原因

2. 廢止撥用不動產坐落及面積

3. 原核准撥用文號

4. 廢止撥用不動產使用現況

5. 與原管理機關（撥用機關）協議經過

6. 土地（建物）使用現況之處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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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廢止撥用

 廢止撥用不動產應檢具書件
1. 廢止撥用不動產申請書
2. 廢止撥用土地（建物）清冊
3. 廢止撥用土地（建物）登記謄本
4. 廢止撥用土地地籍圖或建物測量成果圖謄

本
5. 廢止撥用土地（建物）使用現況清冊
6. 原行政院核准撥用函影本
7. 廢止撥用不動產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

證明
8. 原管理機關或撥用機關同意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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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地撥用相關函釋

 地政解釋函令查詢
 內政部地政司網站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
首頁>地政法規>解釋函令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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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地撥用相關函釋

 依法申請撥用國家公園計畫內古蹟、歷
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
及文化景觀範圍內公有不動產，得否免
附「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」?

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6條及第64條規定：
 無須檢附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
 得免附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，惟於
完成撥用程序後，應通知該管國家公園管理
處，以利國家公園經營管理。

(內政部營建署104年7月24日營署都字第
1040047019號函、107年12月10日營署園字
第1071349485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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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地撥用相關函釋

 ＯＯ縣議會所有建物，坐落ＯＯ縣政府
所有及管理之公有土地，應否辦理撥用？
 同一地方自治團體所管有及需用之公有土地，
非屬應辦理撥用之情形，毋需辦理撥用

 應確認該土地是否為公用財產，及是否有變
更為非公用財產或留供其他公用之必要後，
依據公有財產管理規定，辦理財產性質變更、
指定有關機關接管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，以
落實管用合一。

(內政部108年04月11日函)

48



Thank you for listen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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